附件：综合评分标准

	评分项目
	得分
	评标内容

	报价
	10分
	投标人提交报价清单并加盖公章，报价得分从低到高排名，报价最低的得10分，次低得8分，报价第三低得6分，以此类推，该项最低得分为0分。若存在报价相同，相同报价的投标人均按排名获取相同分值。最低报价不是中标的唯一依据。

	人员配置


	10分
	投标人拟派遣本项目提供劳务服务的人员中，具有园林中级工程师职称，或者园林养护相关的职业资料证书的，每提供一名得5分，满分10分。需提供相关人员的证书复印件(加盖公章)，以及6个月内的社保缴费明细复印件(加盖公章)，未提供或提供不完整的不得分。

	
	10分
	投标人在本项目劳务服务中拟派遣的劳务人员年龄必须在25至55周岁之间，必须身体健康、服从管理、具有从事同类经验等的，每提供一人得2分，满分10分。投标人须提供承诺函并加盖公章，未提供或提供不完整的不得分。

	设备配置
	10分
	因景区防火道分布广泛，为方便灵活调配人员运送，及时开展清理作业工作，投标人提供一辆自有的机动车作为交通运输工具的，得10分。投标人须提供该车辆机动车行驶证复印件(加盖公章)，及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复印件(加盖公章)，未提供或提供不完整的不得分。

	
	15分
	投标人需配备日常完成劳务服务所需的设备及耗材，包括但不仅限于：割草机、打草头、防护帽、割草机刀片等，提供设备照片的，得10分。提供购买发票复印件的得5分。

	服务方案
	15分
	根据投标人所提供针对本项目的服务方案(包括但不限于服务内容、人员配备、工作进度计划、服务方式、服务措施)的，最佳得 15 分，较合理得10分，一般得5分，未提供或提供不完整或不合理的不得分。

	业绩证明
	20分
	投标人在近三年内具有园林养护及绿化施工服务项目经验的，每提供案例一份，得 5 分。满分20分，需提供案例合同材料复印件(加盖公章)，未提供或提供不完整的不得分。

	服务满意度或好评情况
	10分
	投标人独立完成同类型劳务服务项目获得业主好评、满意或奖励的，每提供一项得 5 分。满分10分。投标人须提供案例业主好评、满意或奖励证明材料复印件(加盖公章)，未提供或提供不完整的不得分。


